
（譯本） 
 

案件編號：第 34/2004 號 
案件類別：對刑事方面司法裁判的上訴 
合議庭裁判日期：2004 年 9 月 22 日 
上 訴 人：乙和檢察院 
被上訴人：同上訴人 
 

主題： 

- 販賣毒品犯罪 

- 沒有確定用來自己吸食和讓予他人麻醉品的數量 

- 已獲認定之事實不足以支持裁判 
 

摘 要： 

一、 既然控訴書中載明行為人將一定的麻醉品數量用作自用及讓予他

人，並將該販賣毒品罪定性為第 5/91/M 號法令第 8 條規定及處罰的犯罪，

審判法院應該努力查明用於兩種用途的麻醉品的各自數量。 

二、 如果審判法院沒有努力查明前面結論部分所指麻醉品的各相關用

途的數量，該判決原則上帶有已獲認定之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裁判書製作法官：利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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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 

澳門特別行政區終審法院裁判： 
 

一、概述 

初級法院合議庭透過 2004 年 5 月 7 日的合議庭裁判裁定如下： 

A) 判處嫌犯甲和乙一項 1 月 28 日第 5/91/M 號法令第 12 條規定及處罰的罪行罪名

不成立，判處甲一項 5 月 3 日第 2/90/M 號法律第 9 條第 1 款規定及處罰的罪行罪名不

成立； 

B) 判定甲以實質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 5/91/M 號法令第 8 條第 1 款和第 18

條第 2 款規定及處罰的犯罪，判處 6 年徒刑及罰金澳門幣 6,000 元，觸犯一項第 5/91/M

號法令第 23 條 a 項規定及處罰的犯罪，判處罰金澳門幣 1,500 元及一項第 2/90/M 號法

律第 8 條第 1 款規定及處罰的犯罪，處以 5 個月徒刑； 

C) 數罪並罰，共判處上述嫌犯單一刑罰 6 年零 2 個月徒刑及罰金澳門幣 6,500 元，

如不繳納罰金又不以勞動代替，可轉換為 45 日監禁； 

D) 判定嫌犯乙以實質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 5/91/M 號法令第 8 條第 1 款規定

及處罰的犯罪，判處 8 年零 3 個月徒刑及罰金澳門幣 8,000 元，觸犯第 5/91/M 號法令第

23 條 a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處以罰金澳門幣 1,500 元； 

E) 數罪並罰，共判處上述嫌犯單一刑罰 8 年零 3 個月徒刑及罰金澳門幣 8,500 元，

如不繳納罰金又不以勞動代替，可轉換為 55 日監禁。 

 

嫌犯乙對司法裁判提起上訴，中級法院透過 2004 年 5 月 20 日作出的合議庭裁判裁

定上訴不成立。 

 

不服判決，檢察院和嫌犯乙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 

 

檢察院在理由闡述中提出以下結論： 

1. 該法院認定一審法院的合議庭裁判，除其他外，判處嫌犯，即現上訴人乙觸犯 1

月 28 日第 5/91/M 號法令第 8 條第 1 款所指犯罪； 

2. 判處觸犯該罪行緣於上述嫌犯持有淨重 2.396 克的氯胺酮和淨重 0.802 克的二甲

（甲烯二氧）苯乙胺的事實； 

3. 已經證明上述麻醉品是用來供自己吸食及售予他人；但是， 

4. 沒有查明用來售予他人的數量是多少；同樣， 

5. 沒有顯示為了確定上述所指數量曾經做過任何調查；可是， 

6. 該要素對將上訴人的行為納入上面提及的第 8 條第 1 款還是隨後的第 9 條第 1

款規定的罪行是實質性的。 

7. 現在面對的是《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a 項所規定的情況；然而， 

8. 在事實事宜範疇還存在另一個瑕疵；事實上， 

9. 被視為已獲認定的是，嫌犯甲與上訴人乙聯繫，“後來經預先約定，後者在同一

天晚上約 20 點左右去了嫌犯甲居住的樓宇給甲送交相關毒品”；另外， 

10. 沒有證明“在甲處被搜獲之全部毒品是她從乙處取得的”；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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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該推論為，相關毒品—那個已獲證明事實中提及的──是從上述嫌犯處搜獲

到的全部毒品──指那個沒有得到證明的事實；如此看來， 

12. 現在面對的是前面提及的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b 項所規定的理據中不可補正的

矛盾；無論如何， 

13. 要排除該矛盾，就出現已獲認定之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另一情況；的確， 

14. 為了追究嫌犯，即現上訴人的責任，並對其行為作適當定性，總是必須查明由

她交給另一嫌犯的是甚麼毒品及相關毒品數量；基於此， 

15.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8 條規定，必須把案件發回重審，以便對事實事宜

進一步說明及擴展，進而查明嫌犯乙售予/讓予了或者曾經企圖售予/讓予他人的麻醉品

數量是否超過 1 月 28 日第 5/91/M 法令第 9 條第 3 款規定的“少量”的概念； 

16. 合議庭裁判作出相反裁定，違反了上述法律規定。 

 

嫌犯乙在結束理由闡述時提出以下結論： 

1. 尊敬的法官們認為，已獲查明的事實已經符合第 5/91/M 法令第 8 條第 1 款規定

的法定罪狀，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他們的依據是不能接受的，因為該依據出自對第 8、

第 9 和第 23 條所指法定罪狀的不正確的解釋，還因為導致得出與刑法的根本原則不相

一致的結果。 

2. 當然，在不能證明毒品不是專門用來供現上訴人自己吸食的情況下，不應該排除

第 23 條規定之可適用性；相反，該類法定狀況應該適用於所有已經證明存在吸食麻醉

品的案件裡，即：證明毒品是專門用來供自己吸食的所有案件裡，及證明毒品是用來供

自己吸食和讓予他人的案件裡，如本案中，否則，無法理解第 8 條第 1 款最後部分所強

調的內容； 

3. 法律規定對販賣和吸毒給以處罰，但如果毒品的用途是供行為人自己吸食，必須

對第 8 條所指販賣毒品的法定罪狀給予不同的確認，而獲取或持有毒品的各種犯罪的活

動行為是往往僅引起爭議的，因為只有它們與第 8 條第 1 款和第 23 條的規範內容相吻

合； 

4. 這就是第 8 條第 1 款在規定相關處罰前提時提到，這類活動“不屬第二十三條所

指之情形下”發生時； 

5. 已經證明嫌犯也把毒品供自己吸食，於是不屬那種非法持有麻醉品構成某種抽象

危害罪並妨礙確定嫌犯自己吸食數量的情節； 

6. 另一方面，對吸食毒品犯罪的處罰沒有要求毒品的數量不超過個人三日內所需之

吸食量（見第 9 條），這就是從立法思想整體的解釋，及其他文獻中得出的結果。 

7. 為此可以肯定地說，法律沒有，也沒有想在對吸食毒品規定處罰中提及麻醉品的

數量（第 23 條）、提及確定吸食麻醉品犯罪，對所持有的毒品數量毫不在意，就如對待

“軟性或硬性”毒品無所謂那樣； 

8. 既然已經查明所持毒品並非專門供自己吸食，毫無疑問現上訴人──真正競合地

──觸犯了販賣和吸食麻醉品的兩項罪行，因為現在這裡所爭議的法益不同； 

9. 就是這樣，澳門的立法者沒有對大大小小的販賣毒品者採取同等懲罰的絕對立

場，他們選擇了責任漸進的解決辦法，對大、小毒販和吸販毒者進行不同形式的處罰，

可是與對後兩者不同的是，對重大販賣毒品者的處罰卻無法是最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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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方面是第 8 條規定的法定罪行，另一方面是第 9 條和第 11 條規定的法定罪

行，它們處於轉換排斥的關係之中，這意味著對一種販毒的事實，只能適用其中之一的

規定：要麼是第 8 條規定之情況，要麼就是第 9 條或第 11 條規定之情況。 

11. 法院本必須證明用來讓予他人的毒品數量，或者用排除法證明上訴人自己吸食

的毒品數量，這是因為已經證明嫌犯並非把毒品用來專門供自己吸食的； 

12. 確定這一數量是正確適用第 8 條或第 9 條第 1 款規定的一個邏輯前提。 

13. 無論從罪疑唯輕原則還是從刑法適用從寬原則都是如此； 

14. 鑒於缺少對這一事實要素的審理，從而無法說明已經獲證明的事實是否能夠納

入第 8 條所指犯罪還是第 9 條第 1 款所指販賣少量毒品犯罪，那麼適用刑法從寬原則本

應該令法院考慮滿足具體處罰從輕的規定，而不是像如今這樣按照處罰從重的規定； 

15. 這就意味著，本案件中上述法院應該根據疑罪從無，而不是根據疑罪從有的原

則審判嫌犯。 

16. 為此只能認為，上述合議庭沒有對第 8 條、第 9 條和第 23 條法律規定按照罪疑

唯輕或者刑法適用從輕（疑罪從無）的原則作出解釋。 

17. 被上訴裁判違反了上指第 8 條（因對其適用）和第 9 條（因對其未適用）之規

定。 

 

尊敬的檢察院司法官出具了意見書，支持檢察院上訴理由闡述中所持觀點。 

 

二、事實 

各級法院認為已經獲得認定和未獲認定的事實如下： 

2003 年 9 月 8 日，大約凌晨 1 點 30 分，在經過多次偵查行動後，司警人員看到嫌

犯甲駕駛自己的輕型摩托車（扣押毒品卷宗第 13 和 15 頁）來到澳門科教文中心大樓

(Unesco)院內，把某東西放到一棵樹上。 

截獲嫌犯甲，在上述樹上發現有 3 個透明膠包，其中一包內裝有 17 粒圓形並注明

“2”字的黃色片劑，另外兩包內裝有白色粉末狀物質和另一紙包內裝的白色粉末狀物

質，另外繳獲嫌犯持有的手提電話一個（見扣押筆錄第 9 頁）。 

經化驗證實，17 粒片劑淨重 5.462 克，含淨重 1.736 克的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

化驗證實白色粉末狀物質淨重 4.234 克，含淨重 2.683 克的氯胺酮。 

在嫌犯甲居住的[地址(1)]內，發現 12 包透明膠包，其中 8 包內裝有白色粉末，一

包內裝有 10 粒片劑，一包內裝有 5 粒片劑，另一包內裝有 11 粒片劑，全部為黃色並注

明“2”字樣圓形顆粒。還有一包用紙包著的白色粉末（見扣押筆錄第 10 頁）。 

經化驗證實，白色粉末重 14.843 克，含淨重 9.940 克的氯胺酮， 26 粒片劑淨重 8.388

克，含淨重 2.393 克的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 

在上述嫌犯甲的住宅內，在房廳進口處的櫃子裡查獲內裝有多個小包的一包，一卷

膠帶，一把黃色剪刀，一把帶有白色粉末痕跡的塑料羹匙（見扣押筆錄第 11 頁）。 

經化驗證實，塑料羹匙上含氯胺酮痕跡。 

在上述住所還發現由丙聘來為他們照顧幼女的家佣丁，原來月薪澳門幣 1,800 元，

現在為澳門幣 2,300 元。 

丁持有通行證，但在澳門的逗留期限在 2002 年 3 月 25 日已經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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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甲將丁安置在其住所直至相關事實發生。 

稍候，約 5 時 15 分，當嫌犯乙駕駛自己車牌號為 MB-XX-XX 的輕型摩托車（扣押

毒品第 55 頁）來到卡拉 OK 廳門口時被司警人員截停檢查，並在其內褲裡搜獲到用一

張紙巾包著的 4 個小袋，其中 3 袋內裝有白色粉末狀物質、1 袋內裝有 8 粒注明“2”字

的黃色圓形片劑，另有手提電話 1 台、小冊子 2 本、港幣 500 元及澳門幣 8,700 元（見

扣押筆錄第 43 頁）。 

經化驗證實，白色粉末重 4.190 克，含氯胺酮淨重 1.931 克，8 粒片劑淨重 2.571 克，

含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淨重 0.802 克。 

在位於[地址(2)]嫌犯乙的一所住宅裡，從一個鞋櫃內搜獲到裝有白色粉末的紙包 2

個、裝有 45 粒白色圓形片劑紙盒 1 個、裝有多個小袋的膠包 2 個、錫紙 1 包、剪刀 1

把、塑膠碗 1 隻、塑膠羹匙 2 隻、手提電話卡 1 個，含白色粉末痕跡（見扣押筆錄第 52

頁）。 

經化驗證實，白色粉末重 0.898 克，含氯胺酮淨重 0.465 克， 45 粒片劑淨重 3.811

克，含去甲三唑安定，所有毒品上面均帶有氯胺酮的痕跡。 

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為 1 月 28 日第 5/91/M 號法令（經第 4/2001 號法律修訂）

附表二 A 所列之物質，氯胺酮為附表二 C 所列之物質，去甲三唑安定為附表四所列之

物質。 

被搜獲的甲所持有的毒品部分是用來供自己吸食，另一部分即澳門幣 4,500 元的二

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約 40 粒）和澳門幣 3,500 元的氯胺酮都是要交給在 2003 年 9

月 6 日大約 16 時請她幫忙購買的女友“戊” 的。 

嫌犯甲與嫌犯乙聯繫，並經預先約定，乙在同一天晚上約 20 時在甲居住的樓宇處

將毒品交給甲。 

嫌犯甲在住房內將上述顆粒和氯胺酮分裝在多個小袋中。 

嫌犯乙是從無法確定身份的人士那裡獲得被搜獲的麻醉品的，用來出售給他人及供

自己吸食。 

從嫌犯甲和乙處搜獲的器具是用來包裝麻醉品的。 

 

嫌犯們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的。 

 

她們明知上述麻醉品的特徵和性質。 

 

嫌犯們獲取、藏匿及交易了該麻醉品，目的是獲得或爭取獲得金錢利益及供自己吸

食。 

嫌犯甲知道丁不具備法律要求在澳門逗留的證件，也知道不能為其提供食宿。 

嫌犯們明知所有行為未經任何法律許可、並受到法律處罰的。 

 

第一嫌犯[1]失業、單身、需要供養一女兒。 

 

                                                 
[1] 嫌犯甲在一審中被確定為第一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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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認部分事實，為初犯。 

 

第二嫌犯[2]失業、已婚，需要供養 3 個子女。 

 

自認部分事實，為初犯。 

 

下列為未獲得證實的事實：其餘指控和答辯中的事實，具體為：  
 

所有從甲處搜獲的毒品是她從乙處獲取的。 

 

在至少其他兩次裡，因為“戊”請甲為其弄到毒品，那幾次都是甲給乙打電話並約

定在酒吧交易毒品。 

 

嫌犯乙每日吸食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 1 粒、氯胺酮 2 包。 

 

嫌犯們也知道不能持有用來吸食麻醉品的上述器具。 

 

嫌犯甲與不具備法律要求在澳門工作所需持有的證件的人建立了勞動關係。 

 

三、法律 

1. 有待解決的問題 

必須知道： 

檢察院的上訴： 

－ 本卷宗是否應該移送以進行重新審判，因為被上訴合議庭裁判沒有能夠查明上

訴人用來供自己吸食和用來讓予他人的麻醉品的具體數量而存在已獲認定的事實不足

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 是否本程序應該移送重新審判，因為被上訴合議庭裁判存在理據中不可補正的

矛盾的瑕疵，即因為被認為沒有能夠證實從嫌犯甲處搜獲的所有毒品是她從嫌犯乙處取

得及被認為已獲證實嫌犯乙曾去把相關毒品交給嫌犯甲的，因此推斷為──根據檢察院

──已獲認定的事實中所指毒品就是從甲處搜獲的全部毒品； 

－ 不出現前面所指瑕疵，本程序是否應該移送重新審判，因為被上訴合議庭裁判

存在被認定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即沒有查明上訴人交給另一個嫌犯的具體麻醉

毒品和相關數量，這是為著追究上訴人的責任和對其行為作出定性的效力； 

 

嫌犯乙的上訴： 

如果前面所指的瑕疵理由不成立，上訴人是否應該被判處觸犯一項第 5/91/M 法令

第 9 條第 1 款規定及處罰的犯罪（與同一法律第 23 條 a 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犯罪競合），

而不是觸犯一項第 5/91/M 法令第 8 條第 1 款規定的犯罪。 

                                                 
[2] 嫌犯乙在一審中被確定為第二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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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認定事實不足以支持裁判 

檢察院認為被上訴裁判因為沒有查明上訴人用來供自己吸食和用來讓予他人的麻

醉品的各自數量而存在被認定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事實上，一審合議庭認定從上訴人乙處搜獲的麻醉品是其用來“售予他人和供自己

吸食”的。 

 

就是說，法院沒有區別嫌犯用來自己吸食和用來售予他人的相關數量。  

 

毋庸置疑，法院應該努力作出區別，既然知道販賣或者企圖販賣毒品的數量是很重

要的，因為第 5/91/M 法令第 8 條和第 9 條規定的兩種類型的販賣麻醉品犯罪只能根據

持有或讓予麻醉品的數量來區別。 

另一方面，儘管沒有上條重要，但弄清楚用來供自己吸食和販賣的數量對酌情科處

刑罰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為一方面是按照同一法律文件第 23 條 a 項所指犯罪，另

一方面是按照第 5/91/M 法令第 8 條或者第 9 條所指的其他犯罪。 

這一理論並不是新的概念，已經在 2004 年 3 月 10 日第 6/2004 號案件的合議庭裁

判中採用。其中指出： 

 

“……除了其他特徵外，必須查明用作自己吸食和用作其他用途的毒品的數量，不

僅為了確認嫌犯實際從事販賣毒品的罪行為第 5/91/M 法令第 9 條規定的販賣少量毒品

的受惠犯罪種類，也可作為具體酌情科處刑罰時考慮的情節。 

 

審判法院應該在這方面努力利用自己的調查權及經驗規則，以便形成心證，從而找

到具體的數量，或者起碼是相對確定的數量”。 

不過，也可能是法院無法實現上述目的。只有這種情況下，可以使用本法院最近在

2004 年 7 月 21 日對第 24/2004 號案件所作的合議庭裁判中的認同： 

 “當證明行為人持有麻醉品以供自用和讓予他人，但又無法嚴格查明行為人用來供

自己吸食和讓予他人的毒品數量，為了將販賣毒品犯罪歸納到第 5/91/M 法令第 8 條第 1

款和第 9 條第 1 款所指的販賣毒品的罪行種類，審判法院或者上訴法院應該根據其餘已

被認定的事實—具體持有的總量—及經驗法則，並根據第 5/91/M 法令第 9 條第 1 款和

第 3 款的規定來審定能否肯定用來讓予的毒品為少量。如果能得到某個結論，行為人的

行為即可根據案情歸納到上述法規第 9 條或第 8 條所指犯罪類型。如果法院不能作出肯

定的結論，就必須根據罪疑唯輕原則裁定嫌犯觸犯第 5/91/M 法令第 9 條所指犯罪＂。 

如此，本案中，不知道法院沒能查明用來個人吸食和售予他人的麻醉品的數量，是

因為沒有能夠做到還是簡單說來根本就沒有關注到該問題的重要性。事實上，被認定事

實部分的事實正是控訴書上闡述的事實，因此很有可能儘管法院查明了事實，卻因為惰

性而沒有在合議庭裁判書上顯示。或者沒有去努力查明。總而言之，法院沒有查明我們

提及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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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在必須面對一個與剛才所說相關的問題，即在控訴書中，儘管檢察院指控嫌犯

觸犯了一項第 5/91/M 法令第 8 條規定及處罰的犯罪（與一項第 5/91/M 法令第 23 條 a

項規定及處罰的犯罪競合），也沒有區別用來供自己吸食和出售的毒品數量。不知道檢

察院在偵查期間沒有對該問題進行調查，還是不適當及錯誤地認為該問題不重要。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知道本法院能否移送卷宗以擴展事實材料，進而考慮控訴

書中所載的理由。 

本法院在 2002 年 3 月 20 日對第 3/2002 號案件和 2002 年 10 月 9 日對第 10/2002 號

案件作出的合議庭裁判書中認為，“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是指對於做

出適當的法律決定來說已獲得認定的事實不充分，也就是說，法院沒有查明做出正確裁

判所必不可少的事實，而在不妨礙《刑事訴訟法典》第 339 條和第 340 條規定的情況下，

這些事實應由法院在控訴書和辯護書限定的訴訟標的範圍內加以調查”。因此，“根據《刑

事訴訟法典》第 339 條和 340 條的規定，如果在控訴書或起訴書中未描述一些事實，辯

護書也未提出這些事實，且在聽證過程中未從這些事實中得出結果使人有依據懷疑這些

事實的發生，則在該等事實方面不存在已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儘管如此，本案件中嚴格說來不能認為控訴書中未載有該等事實，因此，如果本法

院獲得用於自己吸食和售予他人的麻醉品的數量，就會超出訴訟標的之範圍。 

的確，控訴書中寫道，“嫌犯乙從一位身份不明之人士處取得了被搜獲的麻醉品，

用來售予他人和供自己吸食”。 

當然，獲得嫌犯用來各種用途的毒品數量是在訴訟程序標的範圍內。 

 

如此，可以認為既然控訴書給嫌犯歸責為第 5/91/M 號法令第 8 條更加嚴重的罪行，

法院本來可以也應該獲得用來吸食和出售的數量，因此沒有任何必要執行《刑事訴訟法

典》第 339 條規定（更別說執行同法典第 340 條規定），既然控訴書中所描述的事實沒

有變化。 

但事實上現在爭議的為相對較小數量的麻醉品，為此可以質疑用來販賣的部分是否

超過第 5/91/M 號法令第 9 條第 1 款和第 3 款所指個人 3 日內所需的吸食量。也就是說，

如果搜繳的毒品達到一定的數量，以至於經驗法則拒絕行為人自己吸食如此可觀的麻醉

品數量的可能性，那麼確定各種用途的數量就可以不是實質性的了。但我們的案件不屬

這一類情況。 

法院沒有獲取用來自己吸食和售出的麻醉品的數量，一審合議庭裁判存在已認定的

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4. 理據中不可補正的的矛盾。已認定的事實不足以支持裁判。 

現在需要知道的是，被上訴合議庭裁判是否帶有理據中不可補正的矛盾，因為被認

為沒有能夠證實從嫌犯甲處搜獲的所有毒品是她從嫌犯乙處取得及已證實嫌犯乙是去

把相關毒品交給嫌犯甲，因此推斷──根據檢察院──已獲證實的事實中所指之毒品就

是從甲處搜獲的全部毒品。 

判決認定嫌犯甲持有一定數量的麻醉品（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和氯胺酮），其

中部分是在澳門市某院內截獲該嫌犯時被搜獲的，另一部分是在該嫌犯居住的樓宇樓梯

處搜獲及其住所還留下一些氯胺酮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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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控訴書中表示所有從嫌犯甲處搜獲的毒品全是她從嫌犯乙處取得，該事

實被判決認定為未獲認定的事實。 

很簡單，在已獲認定事實的某部分判決書表示，嫌犯甲同嫌犯乙聯繫，“後來經預

先約定，後者在同一天晚上約20點左右，去了嫌犯甲居住的樓宇處給甲送交相關毒品。” 

那麼，當判決書提及“相關毒品”時是以提及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某東西為前提的。

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應該簡單地描寫為“麻醉毒品”，或者比較正確地表達為“數量無

法確定的麻醉毒品”，或者如果有可能，更加正確地確定爭議中毒品（二甲（甲烯二氧）

苯乙胺，氯胺酮？）的特徵及其數量。 

如此，不帶其他相關內容的“相關毒品”的表達肯定是指已經提到過的毒品，也就

是所有從甲處搜獲的全部毒品。但如果是這樣，怎麼去理解，在這一已獲認定事實[3]和

另一個未獲認定的事實之間有矛盾，即：所有從嫌犯甲處搜獲的毒品是她從嫌犯乙處取

得的。 

 

所以，出現了理據中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 

 

除此以外，正如上訴人指出的，如果判決努力尋求認定──儘管不在文字中表明─

─從甲處搜獲到的只有部分麻醉品是她從嫌犯乙處取得，那就起碼必須確定麻醉品的種

類（既然從嫌犯甲處搜獲的是兩種類型的毒品）和數量，既然相關數量對於販賣麻醉品

犯罪（第 5/91/M 號法令第 8 條和第 9 條）的定性及對嫌犯乙的歸罪很重要。出現後面

這種情況，我們將會面對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鑒於出現的各類瑕疵牽涉移送卷宗以重新審判，對上訴人乙基於實體問題提起的上

訴的審查因此受到影響。 

很明顯中級法院──鑒於其本身的性質──無法彌補上述各類瑕疵，案件將直接發

回第一審法院。 

 

四、決定 

綜上所述： 

A) 裁定檢察院上訴成立，並發回卷宗對判處嫌犯乙觸犯第 5/91/M 號法令第 8 條規

定及處罰的犯罪的判決部分，即上面提及的相關兩點進行重新審理； 

B) 嫌犯乙提起的上訴因受前面的決定影響不予受理。 

 

無須交付訴訟費用。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法官：利馬（裁判書製作法官）─ 岑浩輝 ─ 朱健 

                                                 
[3] 下劃線是後加的。 


